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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大學專任教師專業領域升等資格審查作業程序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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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規範本校教師以專業領域升等資格審查作業程序，特依教育部頒訂

之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、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

作業須知」及「真理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法」，訂定「真理大

學專任教師專業領域升等資格審查作業程序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

二、教師專業領域升等資格審查處理流程如下: 

(一)教育部授權自審部分（升等講師(註 1)、助理教授(註 1)、副教授(註 2)）： 

教師向學系(學科、組)提出申請→學系(學科、組)教評會資格初

審→學院(中心)教評會資格初審→學院(中心)辦理第一階段外審

→學院(中心)教評會複審→校教評會資格初審→校辦理第二階段

外審→校教評會決審→報教育部核定→核給教師證書。 

(二)教育部非授權自審部分（升等教授）： 

教師向學系(學科、組)提出申請→學系(學科、組)教評會資格初

審→學院(中心)教評會資格初審→校教評會資格初審→校辦理外

審→校教評會複審→報教育部複審→核給教師證書。 

*【註】: 

註 1：96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6 條及第 16

條之 1，送審講師及助理教授資格者授權各大學自行審查。 

註 2：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7 條， 送審

副教授資格者授權各大學自行審查。 

三、本校教師擬以專業領域升等講師、助理教授或副教授者，須具備「真理大

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法」第五條之規定，其各項作業程序如下： 

(一)教師申請：擬申請以專業領域升等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 1

日或第 2學期 2月 1日前檢附相關資料向學系(學科、組)提出申請。若

遇國定假日或本校放假日(停班日)，則順延至本校第 1 個上班日。須補

繳資料者，於申請屆止日翌日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。 

(二)學系(學科、組)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系教評會)審查： 

系教評會依學系(學科、組)所訂定之教師升等應具備之基本量化指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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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，就擬升等教師及相關

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評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系教評會委

員評定之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簽名，教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

達 70分以上始為及格。 

學系(學科、組)於開學日起四週內將資格初審通過之會議紀錄(敘明是

否符合學系(學科、組)訂定的升等指標及教學與服務二項平均成績均達

70 分之標準)及完整之審查資料送學院(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

稱院教評會)審議。 

本校現職講師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依「真理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

法」第五條第五款之規定申請升等者，系教評會依「專任教師持國內(外)

博士學位申請升等審查繳交資料查核表」中應繳交之文件，審議其是否

符合成績優良之規定。 

(三)院教評會審查： 

資格初審：院教評會依學院(中心)所訂定之教師升等應具備之基本量

化指標，並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，就擬升等教

師及相關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(含系教評會評定之平均

分數)評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院教評會委員評定之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

簽名，教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達 70分以上始為及格，始得

辦理第一階段外審。 

學院(中心)辦理第一階段外審：由院級主管於院教評會委員中依擬升

等教師之專業領域專長籌組領域相符的外審委員推選小組 3 人，推薦

與擬升等教師專業領域相符之第一階段外審委員推薦名單10至15人。

院級主管召集推選小組委員確認推薦外審委員名單（含擬升等教師所

提之迴避名單），並造冊編號密封（1位申請教師 1份），再由院級主管

抽籤決定外審委員之順序，以密件（依送外審清單所列）送校外 3位學

者專家審查。 

複審：院教評會就擬升等教師之外審成績進行複審，審查委員之審定成

績 75分(含)以上者為及格，惟講師、助理教授資格審查成績 70分(含)

以上者為及格。外審結果，2位(含)以上審查委員給予及格者，方為通

過第一階段外審。 

學院(中心)於收到學系(學科、組)完整之審查資料後 2 個月內完成資

格初審、第一階段外審及複審，遇寒暑假期得予順延。但案情複雜、涉

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者，其審查期間得予延長，並通知送審人。 

經院教評會決議通過者，將院教評會審議之歷次會議紀錄(分別於歷次

之決議中敘明是否符合學院(中心)訂定的升等指標及教學與服務二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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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成績均達 70分之標準、外審結果)、審查資料、第二階段外審委員

推薦名單(密封)及第一階段外審意見表(含甲、乙表，密封)等送校教師

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稱校教評會)審議。 

前目所稱之第二階段外審委員推薦名單之產生，悉由院級主管於校教

評會中隸屬於各學院(中心)具教授身分委員籌組 3 至 5 人之外審委員

推選小組；隸屬各學院(中心)的外審委員推選小組人數若不足 3 人，

得遴聘專業領域相符的教授級校教評會委員補足之，並陳請校長核定。

外審委員推選小組，任期為 1 學年。外審委員推選小組應推薦與擬升

等教師專業領域相符之第二階段外審委員推薦名單 15 至 20 人，由院

級主管召集推選小組委員確認推薦外審委員名單。 

推選小組委員應確認擬升等教師所提之迴避名單，並排除第一階段的

外審委員及第一階段婉謝審查之外審委員。 

本校現職講師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依「真理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

法」第五條第五款之規定申請升等者，院教評會依本款各目辦理，惟其

資格初審係依「專任教師持國內(外)博士學位申請升等審查繳交資料

查核表」中應繳交之文件，審議其是否符合成績優良之規定。 

(四)校教評會審查： 

資格初審：校教評會委員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

定，就擬升等教師及相關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(含系、

院教評會評定之平均分數)評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校教評會委員評定之

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簽名，教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達 70分

以上始為及格，始得辦理第二階段外審。 

校辦理第二階段外審： 

由人事室將第二階段外審委員推薦名單造冊編號密封（1位申請教師 1

份），陳請校長抽籤決定外審委員順序後，以密件（依送外審清單所列）

送校外 3位學者專家審查。 

決審：校教評會就擬升等教師之外審成績進行決審，審查委員之審定成

績 75分(含)以上者為及格，惟講師、助理教授資格審查成績 70分(含)

以上者為及格。外審結果，2位(含)以上審查委員給予及格者，方為通

過第二階段外審。 

校於收到學院(中心)完整之審查資料後 3 個月內完成資格初審、第二

階段外審及決審，遇寒暑假期得予順延。但案情複雜、涉嫌抄襲或遇有

窒礙難行之情事者，其審查期間得予延長，並通知送審人。 

本校現職講師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依「真理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

法」第五條第五款之規定申請升等者，校教評會依本款各目辦理，惟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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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初審係依「專任教師持國內(外)博士學位申請升等審查繳交資料

查核表」中應繳交之文件，審議其是否符合成績優良之規定。 

(五)教育部授權本校自審部分，通過校內升等審查者，報教育部審定發給教

師證書。 

四、本校教師擬以專業領域升等教授者須具備「真理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

查辦法」第五條之規定，其各項作業程序如下： 

(一)教師申請：擬申請以專業領域升等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 1

日或第 2學期 2月 1日前檢附相關資料向學系(學科、組)提出申請。若

遇國定假日或本校放假日(停班日)，則順延至本校第 1 個上班日。須補

繳資料者，於申請屆止日翌日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。 

(二)系教評會審查： 

系教評會依學系(學科、組)所訂定之教師升等應具備之基本量化指標，

並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，就擬升等教師及相關

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評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系教評會委

員評定之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簽名，教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

達 70分以上始為及格。 

學系(學科、組)於開學日起四週內將資格初審通過之會議紀錄(敘明是

否符合學系(學科、組)訂定的升等指標及教學與服務二項平均成績均達

70 分之標準)及完整之審查資料送學院(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簡

稱院教評會)審議。 

(三)院教評會審查： 

院教評會依學院(中心)所訂定之教師升等應具備之基本量化指標，並

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，就擬升等教師及相關

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(含系教評會評定之平均分數)評

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院教評會委員評定之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簽名，教

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達 70分以上始為及格。 

學院(中心)於收到學系(學科、組)完整之審查資料後 1 個月內將院教

評會審議之會議紀錄(敘明是否符合學院(中心)訂定的升等指標及教

學與服務二項平均成績均達 70 分之標準)、審查資料、外審委員推薦

名單(密封)等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前目所稱之外審委員推薦名單之產生，準用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

款第六目之規定，惟推選小組委員於確認外審委員推薦名單時，僅須確

認擬升等教師所提之迴避名單。 

(四)校教評會審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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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初審：校教評會委員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

定，就擬升等教師及相關單位所提供的教學、服務等相關資料(含系、

院教評會評定之平均分數)評定教學及服務成績。校教評會委員評定之

平均分數經與會委員簽名，教學成績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平均達 70分

以上始為及格，始得辦理外審。 

校辦理外審：由人事室將外審委員推薦名單造冊編號密封（1位申請教

師 1份），陳請校長抽籤決定外審委員順序後，以密件（依送外審清單

所列）送校外 3位學者專家審查。 

複審：校教評會就擬升等教師之外審成績進行複審，審查委員之審定

成績 75分(含)以上者為及格。外審結果，2位(含)以上審查委員給予

及格者，方為通過外審。 

校於收到學院(中心)完整之審查資料後 3 個月內完成資格初審、外審

及複審，遇寒暑假期得予順延。但案情複雜、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

行之情事者，其審查期間得予延長，並通知送審人。 

(五)教育部非授權本校自審部分，通過校內升等審查者，報教育部複審。 

五、本要點未盡規定之事項，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資格審查辦法及教育部頒

訂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(含送審作業須知)之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